
 

银行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防范金融风险点评：金

融风险稳妥化解 资产质量压

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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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8 月 17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其中，

会议对金融风险的表述，传递出“维稳”信号，主要有三个要点值得关注：

一是强调“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二是要求“落实地方党政同

责，压实各方责任”，三是进一步规范外部评级体系。 

点评： 

一、强调“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注重防止发生“次生风

险” 

会议强调，“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从这一表述看，“稳

增长”与“防风险”具有矛盾统一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经济的稳定

增长，要坚持“大局稳定”、“精准拆弹”的总体精神。今年下半年，随

着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稳增长”的必要性提升，“防风险”的视角

下金融风险释放仍可能采用“慢撒气”的方式，避免激烈的市场出清。 

从今年宏观经济运行趋势来看，Q2 基本处于“磨顶”阶段，而下半

年宏观经济已现下行压力，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开始走弱，特别是河南地区

特大暴雨灾害，以及 7 月下旬以来疫情在国内部分经济发达省份零散出现，

对企业生产和经济活动均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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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央行《2021 年第二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Q2

贷款需求指数为 70.5%，较 Q1 下降 7 个百分点，显示贷款需求有所走弱。 

（2）7 月份对公中长期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重为 45.7%，较去年同

期回落约 15 个百分点，显示出企业资本开支类支出有减弱态势。8 月份以

来，信贷投放景气度依然不佳，项目储备较为乏力。 

（3）7 月份中采 PMI 为 50.4%，连续 4 个月出现下滑。高频数据显

示：7 月以来，粗钢日均产量、高炉开工率显著下降，7 月均值分别为 215

万吨/天、55%，环比分别下降 18 万吨/天、7 个百分点，显示宏观经济景

气度已有所下滑。 

从债务压力来看：一方面，区域经济和信用分化问题明显。北方部分

地区经济新动能培育不畅，金融风险压力上行，高杠杆企业债务压力突出，

企业债务风险逐步向金融领域传导，导致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潜在信用风险

压力突出，可持续生存能力不足。特别是个别中小银行以及非银类金融机

构，前期追求盲目规模扩张、公司治理混乱、风险控制能力建设滞后，潜

在风险压力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今年房地产领域调控力度明显从严，部分大

型房地产企业受“三线四档”政策影响，开启了资产负债调整的“阵痛

期”，现金流压力加大。二季度以来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压力进一步上升，

银行收紧房地产企业的融资，2Q 末房地产开发贷同比增长 3.4%，明显低

于全部贷款 12.3%的增速，在对公贷款领域处于较低水平，较一季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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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百分点，Q2 以来开发贷单季已出现负增长，余额降幅约 1000 亿。

按揭贷款方面，按揭贷款投放量逐月下降，RMBS 出表显著放缓；防止“跑

冒滴漏”的政策从严导致投放房地产的真实资金量减少。在表外业务方面，

影子银行体系非标融资持续收缩，企业债市场净融资量负增长。房地产融

资现金流的全面收紧，导致房地产企业特别是弱资质主体现金流压力凸显。 

“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的总体逻辑是

防止金融风险在交叉领域传染，防范金融风险的无序扩散。这主要表现为： 

1)现阶段解决“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企业高杠杆问题突出，容易

形成从企业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的转染，特别是地方企业在推进破产重整

的过程中，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冲击巨大；2)解决企业债务风

险问题。由于部分债务主体的“特异性”差，容易在相似业务结构的企业

间形成传染。特别是对于大比例借助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主体来说，一次

性重定价效应会导致相似企业均出现融资困难，从而形成系统性的现金流

压力； 

3)金融风险传染的隐蔽性强，传染链条复杂，容易形成跨市场跨区域

风险传播，需要建立相应的阻断机制。 

基于上述情况，在经济复苏仍不稳固、融资需求走弱、以及近段时期

部分大型房企和金融机构债务风险加大情况下，将坚持稳妥化解金融风险，

“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本着先近后远，先急后

缓的原则进行风险处置，推动“有序违约”、“缓慢撒气”，避免盲目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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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引爆。为避免出现“次生风险”，预计监管部门也将按照“风险传染最

小化”的原则，稳妥处置。在以上原则下，我们倾向于认为下半年虽然金

融风险有所加大，但市场担心的暴雷风险将大大降低。 

二、要求“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 

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在责任落实方面，前期金融委的表述是压

实“三方责任”，即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金融监

管部门监管责任： 

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主要是要求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风控体

系，加强内控管理，依法合规经营，守住防范化解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化解问题金融机构风险，首先应以自救为主，重点是解决好业务定位、

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资本实力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压实地方党政责任，强化属地责任。中小金融机构属地经营特征十分

明显，主要股东多为地方国有资本，一旦出现风险，地方党政需要强化属

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 

压实监管责任，主要是督促问题金融机构调整负债结构，控制资产端

扩张，严格对金融机构股东管理，依法查处和追究重点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及相关责任人。现阶段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将进一步趋严，违规成本

成本显著加大。 

此外，监管部门还需要结合市场和机构实际情况，做好流动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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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稳定市场预期。实践中，人民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一般通过 SLF、

流动性再贷款或金融稳定再贷款、批准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运用存款保

险基金收购承接债权等方式，为问题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在今年 7.30 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地

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属地责任。 

本次财经委会议的表述为“要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顺

畅机制、明确职责、分工配合、形成合力”，应该说这一表述是在前期“压

实三方责任”和落实 7.30 政治局会议精神下的具体展开。随着金融风险处

置案例的增多，地方党政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经验更为丰富，央地联动机制

更加理顺，风险处置分工、流程更加顺滑。可以看到，未来强化金融风险

管理的属地责任仍然是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和行之有效的手段，

各地方作为风险处置责任人和维稳第一责任人，有必要“守土有责”，同

时增强和中央的高效联动。 

三、进一步规范外部评级体系，推动内部评级体系建设，强化信用对

金融风险识别、计量和处置的作用 

本次财经委会议强调“深化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在金融风险识别、

监测、管理、处置等环节的基础作用”。 

事实上，自去年永煤、紫光信用违约事件出现以来，信用评级市场存

在的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进而导致市场遴选机制失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400


